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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程旅行控股有限公司
董事薪酬管理制度



2

第一章 總則

第一條 為建立科學有效的董事薪酬管理激勵與約束機制，實現同程旅行控股有
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發展戰略目標，保證公司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，經董事會討論
決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條 本制度適用對象為：公司執行董事、非執行董事、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第三條 董事薪酬的確定遵循：堅持公司可持續發展原則；堅持與公司業績相掛
鈎的原則；堅持激勵與約束並重的原則。

第二章 薪酬方針

第四條 執行董事的薪酬方針

項目及條款 管理方針

基本構成 • 執行董事的薪酬構成包括基本薪金、績效激勵
獎金及股權激勵等組成部份

• 薪酬委員會每年根據當年度管治績效達成情況
檢討董事薪酬及相關薪酬政策常規

• 每三年提請股東大會審議執行董事薪酬相關事
項

基本薪酬 • 保持市場競爭力，獎勵持續做出貢獻的主要人
才，借以吸引及挽留他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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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及條款 管理方針

績效激勵獎金 • 為反映董事職務、技能及經驗而發放一定水平
的固定酬勞，並保持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福
利，以挽留主要人才

• 應當反映公司的財務績效：當年度經營績效及
水平，針對CEO的年度績效獎金應當能反映過
去3-5年的整體股東回報

• 應當反映公司的非財務績效：與本公司的實質
性環境、社會及管治議題管理績效掛鈎，如客
戶服務保障、數據隱私及安全、商業道德管
理、氣候變化應對、人力資源管理等

股權激勵 • 維持長期表現及與股東利益一致

• 長期股權激勵上限為基本薪金的3-6倍，長期獎
勵設有前瞻性業績計算期，自授出獎勵財政年
度開始之日起計為期3-5年

持股量指引 • 維持長期表現及與股東利益一致

• 執行董事持股量限制比例需至少達到基本薪酬
的8倍

風險衡量 • 執行董事的薪酬（包含基本薪酬、績效激勵及長
期股權激勵）已設置利益追回條款以降低薪酬風
險

• 風險追償期限不低於3-5年，如執行董事因履職
過錯給公司帶來重大不利影響的，公司有權將
相應期限內已發放的績效薪酬全部追回，並停
止支付未支付的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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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方針

非執行董事未在公司任經營管理職務，不在公司領取董事薪酬、不享受津貼或福
利待遇，因履職需要產生的所有費用由公司承擔。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固定津貼形
式在公司領取報酬，因履職需要產生的所有費用由公司承擔。

第三章 附則

第六條 董事薪酬管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，薪酬委員會至少每年一次對董事
薪酬水平、董事薪酬機制進行評估，並向董事會匯報。

第七條 薪酬委員會將在適當時候審查本政策，以確保本政策行之有效。薪酬委
員會將會討論任何需要作出的修訂，並向董事會提出修訂建議，由董事會審批。

第八條 本制度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。


